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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佛山“自助拆迁”
案例，因为是业主自发联名申
请，如果最终纳入政府的城市
改造计划中，是否也可以有效
地减少拆迁的矛盾？

沈岿：佛山这个案例，我认
为最好的结果当然是通过业主
们的联名表达诉求，最终纳入
到政府的城市改造计划中。

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只适用于基于
公共利益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活动。根据《征收条例》规
定，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
区改建，应当纳入市、县级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佛山这些业主如果能够争
取到大多数人的联名，通过向
政府表达意愿，纳入城市的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通过旧城区改建改善居住环
境，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这个案例如果能有这个
结果，将是最有意义的一个
探索。因为目前为止，无论
保 障 房 建 设 还 是 旧 城 区 改
造，主要都是在政府主导下
进行的，虽然《征收条例》规
定了被征收人参与机制，但
在是否应该征收以及应该如
何补偿等问题上，还是容易
引发矛盾和纠纷。

而佛山这两个小区的业主
如果通过自助的方式，通过联
名申请，推进政府制定包括对
小区居住条件进行改善的旧城
区改建计划，就会大大减少征
收拆迁中的矛盾。毕竟，这是
出于大多数业主的自愿。

新京报：如果是业主自发
引入开发商进行商业开发，从
开发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弥补改

善居住条件的成本，从现有法
律法规上看，是否有障碍？

沈岿：障碍比较大。《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规定房地产开
发首先要获取国有土地，而法
律规定的房地产开发获取国有
土地只有两种途径，即土地使
用权的出让和划拨。无论是出
让还是划拨，都是代表国家的
政府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交给
使用者。

像佛山这种情况，目前业主
既然是房屋所有权人，其在法律
上也是房屋所处的国有土地的
使用权人。而业主如果想通过开
发商开发的方式改善居住条件，
首先就要让政府收回业主现在拥
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而后由政
府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出让给开
发商。

换句话说，目前这两个小
区如果想让开发商开发，先要
使土地进入土地市场，由开发
商获得土地后进行开发。因
此，单纯由业主与开发商谈
判，引入开发商重新开发小区
房地产的模式在法律上是不
可能的。

新京报：那么，业主们不通
过这种房地产开发，而是经过
合议后，选择建筑企业把旧楼
拆了，并在不改变原批准的规
划、容积率等条件下盖新楼，是
否可行？

沈岿：理论上可以，但这将
是一个成本极高的做法。这种
做法实际上不是房地产开发，
而是维修或改建。

既然是维修或改建，除了
要符合原来政府批准的规划、
容积率等各种条件、获取相关
的许可外，是否有企业愿意为

业主提供这种服务也是个问
题。这种楼房的拆除和建设，
不同于普通平房那么简单，而
企业从事这种项目的利润很有
限，它用同样的时间、人力等成
本可以从事利润更高的房地产
开发。

另外，对于业主来说也是
个成本很高的事情。在联络企
业、沟通政府、获得审批等各个
环节，都需要业主们大量的投
入，而且是在各个环节都需要
大多数人甚至是全部的同意。
另外，还有拆建阶段的过渡居
住等问题，也是非常现实的。

新京报：对于普通人来讲，
可能会认为，既然土地使用权
归全体业主所有，权利人一致
同意在他们拥有使用权的土地
上开发房屋并获利，无可厚非。

沈岿：目前的《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是禁止不具有房地产
开发资格的业主随意进行房地
产开发的。从法律实施的情况
来看，这样的规定并没有出现
严重的问题。而如果允许业主
在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上开发，很
难想象，很有可能会造成无序和
混乱。

而且，这还涉及土地增值
收益分配的复杂问题。城市的
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土地增
值收益中的一部分是因为政府
（理论上也就是当地的全体纳
税人）对城市建设和服务的投
入而带来的。即使允许小区业
主可以自主决定引入开发商在
土地上进行商业开发，如果土
地增值收益都归业主，也是不
合理的。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杨华云

新京报：为什么会有“自助
拆迁”的念头？

高方铭：任何来过桂华邨
的人，都会觉得它与周围环境
格格不入。桂华邨以北、以东
的土地上都建起了漂亮房子。
这里的商品房均价达 16000 元，
被誉为“佛山最贵地段”。去
年，桂华邨以南的西约村也被
南海区纳入政府“三旧改造”范
围中，但桂华邨又一次榜上无
名。小区居民甚至都自嘲这是

“被遗忘的角落”。
在闲聊中，我与其他五位业

主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是大
多数业主达成一致，我们能不能
自己来进行拆迁改造？

新京报：政府如何看待你们
的“自助拆迁”？

高方铭：我们多次到相关机
构咨询。国土部门、居委会、规
划部门、“三旧改造”办，我们几
乎都跑遍了，只能边摸索边干。
令人欣慰的是，政府部门默许了
我们的行为，并给予了一定指导
意见。

有关部门在去年 8 月 10 日
给 我 们 这 些 业 主 代 表 的 回 复
函中写道：“若采取土地权人
自行改造的模式，须片区范围
内土地权属人同意改造，并拟
改造方案后，申请纳入改造范
围，并逐级上报政府审批后方
可实施。”

■ 对话当事人

“自助拆迁”，此路可通？
日前，佛山市南海区桂华邨的

业主高方铭等人，总会一大早来到
小区门口，向进进出出的其他业主
宣传拆迁改造的事情。

位于佛山市黄金地段的桂华邨
小区，有 22 栋楼，共 551 户业主。
高方铭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让同意
拆迁的户数达到总户数的90%，从
而推动该小区的拆迁改造。

对于他们的做法，高方铭给取
了个名字，叫做“自助拆迁”。主要
动机是，小区未能纳入城市改造计划
时，而居民迫切需要改善居住条件。

高方铭等业主为什么要发起
这场“自助拆迁”？他们的探索可
行吗？

政府部门 默许“自助拆迁”

新京报：据说，现在“自助拆
迁”的第一步，就是要拿到90%以
上的业主的签名。

高方铭：是的。从今年元旦
开始，我们六位业主就开始在小
区里“拉票”。挨家挨户的拜访、
设立展台进行讲解、召开业主大
会，甚至还在网上发帖，这些我
们都做了。总之凡是有用的方
法，我们都会去尝试。

新京报：在征集到足够数量
的签名以后，对于具体的拆迁改
造模式，你们有什么想法？

高方铭：我们当初也商量了
许多办法，比如直接与开发商合
作，或是交给政府来统一改造，
这些模式我们都愿意尝试。但
大家有一个底线，就是必须原面
积回迁。

新京报：原面积回迁这个要
求并不高，而且广东很多地方的
拆迁补偿远高于此。土地增值
可以带来很高的收益，你们没想
过提更高的要求吗？

高方铭：原面积回迁是我
们的底线，改造完成后的利润，
如果能与业主分红，那当然更
好！但目前我们也不知道会有

多少增值，所以就先提出我们
的底线。

新京报：有没有考虑过得到
政府的批准后，直接和开发商合
作改造项目？

高方铭：有一些业主提出过
类似建议，但还有些业主有顾
虑，比如有人担心，要是直接和
房地产企业合作，怎么保证房子
不是烂尾楼？如果修到一半就
撂在那里，大家找谁去？

我们六位业主起初也想成
立一个机构，这样和政府、企业
谈的时候也好名正言顺，名字就
叫“业主代表小组”。可是去律
师事务所一咨询，才发觉这种机
构的法律地位很难界定，最后只
好作罢。没有这么个代表组织，
即使我们现在征集到足够的签
名，也无法和开发商签协议，开
发商将来还得和业主一户一户
地谈，他们还是面临很大的拆迁
阻力。

虽然目前面临许多困难，但
我们并没有灰心。我们相信自
己能一步步闯过去。

新京报记者 龙在宇 孔璞

业主底线 必须原面积回迁

■ 深度解析

“自助拆迁”，引入商业开发尚有障碍

“自助拆迁”，最好的结果是纳入城市改造计划，如果要引入开发商开发，则存在法律障碍。

沈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近年关
注土地征收征用制度改革，曾与北京大学
法学院四位学者共同发起向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对已废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
理条例》合法性审查的公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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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华邨业主代表高方铭展示“三
旧改造”办公室的回复函和业主支持自
助拆迁的签名本（5月24日摄）。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 摄


